附件1
全省第四届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申报办法
一、报送数量
各校报送论文：本科高校不超过10篇，高职院校不超过5篇，各校报送的论文中，甲类论文和乙类论文的比例分别为60%和40%。
二、报送要求
1．申报人应填写《全省第四届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申报书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根据《全国第四届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代码说明》（见附件3）填写论文代码，加盖报送单位公章。
2．甲乙两类论文均需同时报送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。文本格式：用word编辑，A4纸型，标题用小2号宋体字，正文用3号仿宋体，双面打印，一式5份。公开发表的论文须附发表刊物封面和目录页复印件。
4.各高校参加本届论文报告会的论文，须经学校有关部门评选推荐、统一报送。本届论文报告会不接受个人直接报送论文。各高校需填写《全省第四届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论文报送汇总表》（见附件4）。
6.论文、申报书及报送表的报送截止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（以寄出地邮戳为准），纸质版本邮寄至福建省教育厅体卫艺处，地址：福州市鼓屏路162号，邮编：350003，联系人：刘典文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091210，电子版本发送至jyttwyc@fjedu.gov.cn邮箱。
